一、项目建设背景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灾害预防与救治方面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全面掌握我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情况，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经国务院同意，定于2020年至202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

1、普查目的和意义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是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开展普查，摸清全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地区抗灾能力，客观认识全国和各地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水平，为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2、普查对象和内容

普查对象包括与自然灾害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重点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部分居民等。

根据我国自然灾害种类的分布、影响程度和特征，本次普查涉及的自然灾害类型主要有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普查内容包括主要自然灾害致灾调查与评估，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三次产业、资源和环境等承灾体调查与评估，历史灾害调查与评估，综合减灾资源（能力）调查与评估，重点隐患调查与评估，主要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及灾害综合风险评估与区划。

3、普查时间

2020年为普查前期准备与试点阶段，建立各级普查工作机制，落实普查人员和队伍，开展普查培训，开发普查软件系统，组织开展普查试点工作。2021年至2022年为全面调查、评估与区划阶段，完成全国自然灾害风险调查和灾害风险评估，编制灾害综合防治区划图，汇总普查成果。

4、普查组织和实施

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协同任务重、工作难度大。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组织实施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应急部，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负责普查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普查工作要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

二、项目概况
1、实施范围

本项目实施范围为全省有森林和草原火灾防火任务的10个设区市100个县（区）及2个“特殊区划”（西安市西咸新区和宝鸡市高新区），按照“按行政界统计”的原则开展各项普查任务。其中，森林火灾风险普查范围涉及全省100个县（区）及2个“特殊区划”；草原火灾风险普查范围涉及榆林市定边县、靖边县、横山区、榆阳区、神木市和府谷县6个县（市、区）。省、市所直属的林业局、自然保护区、实验林场等森林经营单位，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以行政界为调查范围，自行完成本辖区内的各项调查任务后，合并到所在地的县级行政林业主管部门。

2、主要建设目标

通过组织开展全省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摸清全省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隐患底数，查明重点区域抗灾

能力，客观认识全省森林草原火灾风险水平，为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有效开展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切实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信息及科学决策依据。

3、省、市、县级任务分工

（1）省级任务分工

省级主要负责编制陕西省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等，完成调查标准地和大样地布设，并提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普查技术组审核；负责完成全省普查技术培训工作；负责普查数据库和软硬件系统建设、系统运维，以及普查成果的深化应用；负责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普查组提交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及最近一次二类调查或一张图数据、一元材积表、形高表等，完成已有数据的加工处理；负责陕西省森林和草原火灾危险性评估、重点隐患评估、风险评估区划等工作；负责全省外业调查省级现场质量核查和技术指导；负责全省调查和采集的各类数据（资料）质量检查、汇总及上报等工作。

（2）市县级任务分工

市级、县级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进行任务分工，完成普查办分配的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调查、普查人员和队伍，完成各类数据的调查、采集及载量计算，开展各县（区）以乡镇为评估单元的风险评估与区划，并进行数据本级自检、汇总上报等各项工作。

三、采购内容

本项目采购内容为：调查样品实验室测定、省级数据库建设、评估区划数据准备、评估与区划。
    合同包1采购内容为：调查样品实验室测定、评估区划；

 （一）样品实验室测定

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要素调查样品实验室测定是森林和草原可燃物载量计算和建立评估区划模型的关键环节，是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评估与区划工作顺利开展的基本保障。按照《全国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实施方案》和《森林可燃物标准地调查技术规程》（FXPC/LC F-01），省级需要对可燃物平衡含水率、燃点、热值和枯倒木基本密度进行测定。

（1）可燃物平衡含水率测定要求

全省森林样地共分为166个层，其中乔木林样地142个层，灌木林样地24个层。按照《森林可燃物标准地调查技术规程》可燃物样品取样要求，对每层调查样地选取本层有代表性的10个样地，按枯落物1、枯落物2、枯落物3、土壤腐殖质四个类型可燃物，分别将10个样地的样品进行充分混合，然后从混合样品中取出3份样品重复测定平衡含水率。将测定数据进行汇总整理，计算各层枯落物1、枯落物2、枯落物3、土壤腐殖质四个类型的可燃物平衡含水率。全省共需抽取样品1900份，涉及950个森林样地（乔木林样地792个，灌木林样地158个）。

（2）可燃物燃点、热值测定要求

全省乔木林样地优势树种共涉及10个，分别为栎类、油松、刺槐、硬阔、柏类、软阔、其他经济树种、杨树、针叶混（其它针叶）和阔叶混（其它阔叶）。根据《森林可燃物标准地调查技术规程》可燃物燃点、热值测定样品取样要求，按优势树种（组）分类，在各层中均匀抽取样地，每个样地中所有样方样品分类混合后，均匀抽取枯落物（枯落物1、枯落物2混合）、腐殖质样品。以全省为单位，每个优势树种（组）类型分别抽取枯落物、腐殖质样品各不少于20份样品进行燃点、热值测定。全省共需抽取样品不少于400份。

（3）不同密度级枯倒木测定要求

对每个样地同一树种（组）的枯倒木不同密度级各收集至少2 段枯倒木段，选择取样枯倒木具有代表性的木段（5-10cm）用于测定基本密度。枯倒木采样要求对每个密度级的枯倒木都需进行采样，中空的枯倒木，可归为三个密度级中的一种进行测定。

（二）评估区划

（1）利用系统开展评估。依托评估与区划系统、隐患分析系统，开展省级和县级尺度的评估区划工作，包括危险性评估、风险评估、风险区划、隐患评估、减灾能力评估、防治区划。将标准化后的评估基础数据上传至系统，系统对基础数据校验合格后，计算评估结果并提供导出功能。

（2）线下开展评估。在依托普查系统开展评估外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技术规程要求，利用其它软件工具开展风险评估与区划。评估完成后，将评估成果上传到普查系统，系统对上传的数据进行统一质检、存档、管理。

合同包2采购内容为：省级数据库建设、评估区划数据准备；

（一）省级数据库建设

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工程结合调查数据和应用区域的划分，形成省级风险要素调查数据库、承灾体数据库、评估与区划数据库、空间数据库。

（1）调查数据库

包括森林和草原可燃物数据、野外火源数据、气象条件数据、历史火灾数据、减灾能力数据等。

（2）承灾体数据库

包括森林资源数据、草原资源数据、房屋建筑、基础设施、人口、经济（GDP）等数据等，通过共享承灾体调查成果提取林草相关承灾体指标。

（3）评估与区划数据库

包括危险性评估、重点隐患评估、风险评估与区划数据等。 

（4）空间数据库

包括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遥感影像、其他公共数据等。

（二）评估区划数据准备

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评估区划数据准备主要是对评估基础数据（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完成调查数据的质量检查工作，为评估区划工作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1）维护基础数据

①行政区划代码。负责统一采用国务院普查办提供的行政区划，维护全省行政区划代码。对于已经采用旧的行政区划调查的数据，负责建立行政区划代码映射关系，由国家统一修改数据。同时，为保证本次普查数据在林草业务中的扩展应用，建立全省行政区划与国土三调行政区划的名称和代码映射库。

②森林资源一张图。一是收集适用于陕西省的植被特征关系模型，或者根据林学知识和各数据项所代表的生物学意义，进行回归分析，建立数据项之间相关模型。植被特征关系模型包括树高与胸径关系模型、胸径与年龄关系模型、树高与年龄关系模型、郁闭度与胸径和密度关系模型。二是利用DEM或地形图制作陕西省的坡向图、坡度图和坡位图。三是依据“一”中的模型及“二”中的坡度图等，对本省森林资源一张图中的地类、起源、龄组、郁闭度、优势树种（组）、面积、蓄积、平均胸径、平均树高、林分密度、坡度、坡向、坡位、海拔等因子进行质检评价，修正质量较差的数据，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可靠。四是在森林资源调查小班中增加植被区域、分层码、国普办行政代码字段，并进行赋值。

③草原资源数据。对我省草原资源数据中的草原类、草原型、面积等因子进行核准，确保数据准确性。并在草原图斑中增加国普办行政代码字段，并进行赋值。

④防火期数据。维护省内各县森林草原防火期数据（以参数表形式维护）。

（2）处理基础数据

①资源数据入库。根据国家层面提供的数据结构模板，通过软件系统将本省调整、核准后的森林资源一张图、草原资源数据入库（以省或县为单位入库）。

②林缘范围提取。提取林区及边缘100米范围。根据森林资源一张图或二类调查数据中的地类、林种字段，提取符合地类与林种要求的林地小班，再利用软件工具建立小班图形的外100米缓冲区。国家将依照省级提供的林区及边缘100米范围，向各省推送该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分布数据。

③气象数据处理。对气象数据进行处理，形成标准格网数据（空间分辨率30″），指标包括月大风日数、月平均风速、月平均降雨量、月平均气温、月最高气温、月最小相对湿度等，为开展危险性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3）评估基础数据标准化

①可燃物数据处理。制作全省可燃物载量分类分布图（包括乔木、灌木、草本、枯落物1、枯落物2、枯落物3、腐殖质）。可燃物载量计算方法：方法一是利用建立的可燃物载量模型，以森林资源一张图为基础估算每个小班的可燃物载量。方法二是未建立可燃物载量模型的情况下，根据森林资源一张图中每个小班的分层码，代入各县相同分层码样地的灌木、草本、枯落物和腐殖质可燃物载量，如该县没有相同分层码样地，则使用省内相同分层码样地的平均值；如省内仍没有相同分层码样地，则依据分层码中的植被区域、起源、龄组、郁闭度等级、树种（组）从右向左依次寻找最接近的分层码样地计算平均值。

②野外火源数据处理。制作林地小班100米缓冲区，并统计缓冲区内火源点数量。

③房屋建筑数据处理。制作建筑物10米、10米到50米、50米到100米缓冲区，依据国家系统提供的危险性评估结果，统计各缓冲区与不同危险性等级小班相交面积及比例，统计缓冲区内是否有阻隔带、道路、河流，将这些数据赋值到每个建筑物（国家层面提供建筑物属性字段模板）。

（4）数据质检

全省抽取一定比例的调查任务量，依据《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数据采集质量检查办法》进行外业核查和内业数据质检与质量控制。外业调查质量核查包括可燃物调查外业核查、野外火源和减灾能力现场质量检查等。

①可燃物调查外业核查。全省抽取1.5%-3%数量的森林可燃物标准地、大样地、草原样地进行核查，及时解决影响成果质量的问题，确保成果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②野外火源、减灾能力现场质量检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全省抽取1.5%-3%任务量进行现场质量核查。

③依托普查质检与核查系统，以及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审核功能，开展全省调查数据的内业质量检查工作。并将质检通过的数据上报国家审核，作为评估的基础数据。

四、成果文件
（1）数据成果

主要包括森林和草原可燃物数据、野外火源数据、气象条件数据、历史火灾数据、减灾能力数据，危险性评估数据，重点隐患评估数据，风险评估与区划数据等，形成风险普查数据库，涵盖各类空间数据和统计数据。

（2）图件成果

主要包括省、市、县各级森林和草原火灾可燃物分布图，野外火源分布图，历史火灾分布图，综合减灾能力分布图，危险性分布图，重点隐患分布图，风险评估与防治区划图等。

（3）文字报告类成果

主要包括省、市、县各级森林和草原火灾危险性评估分析报告、重点隐患评估报告、风险评估与区划分析报告。

服务期（合同包1、合同包2）：合同签订后40日历天。

质量标准（合同包1、合同包2）：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